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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证电子信息传媒产业（

ＴＭＴ

）

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９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深证电子信息传媒产业

（

ＴＭＴ

）

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深证

ＴＭＴ５０ＥＴＦ

基金主代码

１５９９０９

基金运作方式 交易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

深证电子信息传媒产业

（

ＴＭＴ

）

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合同

》

和

《

深证电子信息传媒产业

（

ＴＭＴ

）

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

日

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

日

转换转入起始日

－

转换转出起始日

－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

注：重要提示

（

１

）本基金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基金管理人为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注册登记机构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基金托管人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２

）投资者应及时通过本基金销售网点查询其认购结果。

２

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办理时间

投资者可办理申购、 赎回等业务的开放日为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日， 开放时间为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下午

１

：

００－３

：

００

。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若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更改或依据实际情况需要，基金管理人可对申购、赎回开放日及具体业务办理时间进行相应

调整并公告。

３

日常申购业务

３．１

申购金额限制

投资者申购的基金份额需为最小申购单位的整数倍。

本基金最小申购单位为

２５

万份，基金管理人有权对其进行更改，并在更改前至少

３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

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告。

３．２

申购费率

投资者在申购基金份额时，申购代理券商可按照不超过申购份额

０．５％

的标准收取佣金，其中包含证券交易所、注册登记

机构等收取的相关费用。

３．２．１

前端收费

－

３．２．２

后端收费

－

３．３

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

４

日常赎回业务

４．１

赎回份额限制

投资者赎回的基金份额需为最小申购、赎回单位的整数倍。

本基金最小赎回单位为

２５

万份，基金管理人有权对其进行更改，并在更改前至少

３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

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告。

４．２

赎回费率

投资者在赎回基金份额时，赎回代理券商可按照不超过赎回份额

０．５％

的标准收取佣金，其中包含证券交易所、注册登记

机构等收取的相关费用。

４．３

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

５

日常转换业务

５．１

转换费率

－

５．２

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

６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７

基金销售机构

７．１

场外销售机构

７．１．１

直销机构

－

７．１．２

场外代销机构

－

７．２

场内销售机构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宏源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８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

／

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之后，基金管理人应当在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网站、基金份额销售网点以及其他

媒介，披露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基金管理人应当公告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个市场交易日基金财产净值和基金份额净值。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前述最后一

个市场交易日的次日，将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登载在指定报刊和网站上。

９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９．１

申购与赎回的程序

（

１

）、申购和赎回的申请方式

基金投资者必须根据申购赎回代理券商规定的程序，在开放日的业务办理时间提出申购或赎

回的申请。投资者在申购本基金时须根据申购赎回清单备足相应数量的股票和现金，投资者在提交赎回申请时，必须有

足够的基金份额余额和现金。

（

２

）、申购和赎回申请的确认

投资者申购、赎回申请在受理当日进行确认。如投资者未能提供符合要求的申购对价，则申

购申请失败。如投资者持有的符合要求的基金份额不足或未能根据要求准备足额的现金，或本基金投资组合内不具备

足额的符合要求的赎回对价，则赎回申请失败。

（

３

）、申购和赎回的清算交收与登记

本基金申购赎回过程中涉及的股票和基金份额交收适用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结算规

则。

投资者

Ｔ

日申购、赎回成功后，注册登记机构在

Ｔ

日收市后为投资者办理组合证券的清算交收以及基金份额、现金替代

的清算，在

Ｔ＋１

日办理基金份额、现金替代的交收以及现金差额的清算，在

Ｔ＋２

日办理现金差额的交收，并将结果发送给申

购赎回代理券商、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如果注册登记机构在清算交收时发现不能正常履约的情形，则依据《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登记结算业务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注册登记机构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对清算交收和登记的办理时间、方式进行调整，并最迟于开始实施前

３

个工

作日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告。

９．２

其他与申购赎回相关的事项

１

、申购对价、赎回对价根据申购赎回清单和投资者申购、赎回的基金份额数额确定。申购对价是指投资者申购基金份额

时应交付的组合证券、现金替代、现金差额及其他对价。赎回对价是指投资者赎回基金份额时，基金管理人应交付给投资者

的组合证券、现金替代、现金差额及其他对价。

２

、申购赎回清单由基金管理人编制。

Ｔ

日的申购赎回清单在当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开市前公告。

Ｔ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在当

天收市后计算，并在

Ｔ＋１

日公告，计算公式为计算日基金资产净值除以计算日发售在外的基金份额总数。如遇特殊情况，可

以适当延迟计算或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３

、本基金管理人可依据实际情况增加或减少申购赎回代理券商，敬请投资者留意相关公告。

本公告仅对深证电子信息传媒产业 （

ＴＭＴ

）

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开放日常申购和赎回业务的有关事项予

以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证券时报》上的《深证电子信息传媒产业

（

ＴＭＴ

）

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投资者亦可通过本公司网站或相关代销机构查阅相关资料。

有关本基金上市交易事宜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９

日

深证电子信息传媒产业（

ＴＭＴ

）

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上市交易公告书暨开放日常申购赎回公告

一、重要声明与提示

《深证电子信息传媒产业 （

ＴＭＴ

）

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上市交易公告书暨开放日常申购赎回公告》（以下简

称“本公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

号

＜

上市交易公告书暨开放日常申购赎回公告的内容与格式

＞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上市规则》的规定编制，深证

电子信息传媒产业（

ＴＭＴ

）

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资

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基金托管人保证本公告中基金财务会计资料等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对本基金上市交易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本基金的任何保证。

凡本公告未涉及的有关内容， 请投资者详细查阅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 《证券时报》 及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

ｗｗｗ．ｃｍｆ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上公告的《深证电子信息传媒产业（

ＴＭＴ

）

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二、基金概览

１

、基金二级市场交易简称：深

ＴＭＴ

２

、二级市场交易代码：

１５９９０９

３

、基金申购赎回简称：深

ＴＭＴ

４

、申购赎回代码：

１５９９０９

５

、标的指数简称：

ＴＭＴ５０

指数

６

、标的指数代码：

３９９６１０

７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基金份额总额：

１０６

，

７７１

，

４４９

份

８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基金份额净值：

３．０８５

元

９

、本次上市交易份额：

１０６

，

７７１

，

４４９

份

１０

、上市交易的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１１

、上市交易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

日

１２

、基金管理人：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３

、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１４

、申购赎回代理券商：

（

１

）代销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Ａ

座

３８－４５

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Ａ

座

３８－４５

层

法定代表人：宫少林

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２９６０２２３

传真：（

０７５５

）

８２９６０１４１

联系人：林生迎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６５

网址：

ｗｗｗ．ｎｅｗ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

２

）代销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１８

号安联大厦

３５

层、

２８

层

Ａ０２

单元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１８

号安联大厦

３５

层、

２８

层

Ａ０２

单元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２００８

号中国凤凰大厦

１

栋

９

层

法定代表人：牛冠兴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８２５５５１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５５８３５５

联系人：余江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１００１

地址：

ｗｗｗ．ｅｓｓｅｎｃｅ．ｃｏｍ．ｃｎ

（

３

）代销机构：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南宁市滨湖路

４６

号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竹子林光大银行大厦

３

楼

法定代表人：张雅锋

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３７０９３５０

传真：（

０７５５

）

８３７００２０５

联系人：牛孟宇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０

网址：

ｗｗｗ．ｇｈ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４

）代销机构：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市先烈中路

６９

号东山广场主楼十七楼

办公地址：广州市先烈中路

６９

号东山广场主楼十七楼

法定代表人：吴志明

电话：

０２０－８７３２２６６８

传真：

０２０－８７３２５０３６

联系人：林洁茹

客服电话：

０２０－９６１３０３

网址：

ｗｗｗ．ｇｚｓ．ｃｏｍ．ｃｎ

（

５

）代销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

９８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广东路

６８９

号

法定代表人：王开国

电话：

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０００

传真：

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１００

联系人：金芸、李笑鸣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３

网址：

ｗｗｗ．ｈｔｓｅｃ．ｃｏｍ

（

６

）代销机构：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陆家嘴环路

１６６

号未来资产大厦

２７

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陆家嘴环路

１６６

号未来资产大厦

２７

层

法定代表人：陈林

电话：（

０２１

）

５０１２２２２２

传真：（

０２１

）

５０１２２２００

联系人：宋歌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２０９８９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ｈｂ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７

）代销机构：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Ｂ

座

１２－１５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Ｂ

座

１２－１５

层

法定代表人：徐勇力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５５５３１６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５５５２４６

联系人： 汤漫川

客户服务：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３

网址：

ｗｗｗ．ｄｘｚｑ．ｎｅｔ

（

８

）代销机构：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太原市府西街

６９

号山西国际贸易中心东塔楼

办公地址：太原市府西街

６９

号山西国际贸易中心东塔楼

法定代表人：侯巍

电话：

０３５１－８６８６６５９

传真：

０３５１－８６８６６１９

联系人：郭熠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１６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ｉ６１８．ｃｏｍ．ｃｎ

（

９

）代销机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Ｃ

座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Ｃ

座

法定代表人：顾伟国

电话：（

０１０

）

６６５６８４３０

传真：（

０１０

）

６６５６８５３２

联系人：田薇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ｃｎ

（

１０

）代销机构：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文艺路

２３３

号

办公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文艺路

２３３

号、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１９

号

法定代表人：冯戎

电话：（

０１０

）

８８０８５８５８

传真：（

０１０

）

８８０８５１９５

联系人：李巍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０－５６２

网址：

ｗｗｗ．ｈｙｓｅｃ．ｃｏｍ

三、基金的募集与上市交易

（一）本基金上市前基金募集情况

１

、基金募集申请的核准机构和核准文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６０５

号

２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

３

、基金运作方式：交易型开放式。

４

、基金合同期限：不定期。

５

、发售日期：本基金自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进行发售。其中，网下现金认购的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

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 网下股票认购的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 网上现金认购的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

６

、发售价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７

、发售方式：投资者可选择网上现金认购、网下现金认购和网下股票认购

３

种方式。

８

、发售机构：

（

１

）网下现金发售直销机构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２

）网上现金发售代理机构

本基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上网定价发售，基金份额发售机构为具有基金代销资格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会员单位。包括：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联讯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南京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厦门证券有限公司、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华福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北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吴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第一创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大同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

藏同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风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五矿证券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国元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红塔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万和证券经纪有限公司、中信金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恒泰长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财达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金元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天源证券经纪有限公司、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德邦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财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财富里昂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中天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北京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安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银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兴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等（排序不分先后）。

（

３

）网下股票认购的证券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华融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藏同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泰联合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

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等（排序不分先后）。

９

、验资机构名称：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

１０

、募集资金总额及入账情况

本基金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起公开募集，基金募集工作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顺利结束。 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验

资，本次募集的募集金额总额为

３４７

，

１９５

，

５４５．００

元人民币（含所募集股票市值），有效认购款项在本基金验资确认日之前产生

的利息共计

４８

，

２７２．００

元人民币。募集资金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划入本基金在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立的基

金托管专户。

本次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为

３

，

０７５

户。按照每份基金份额发售面值

１．００

元人民币计算，募集期募集金额（含所募集股票

市值）及利息结转的基金份额共计

３４７

，

１９５

，

５４５．００

份，已全部计入投资者账户，归投资者所有。其中本基金管理人招商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基金从业人员没有认购本基金。本次基金募集期间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律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不从基

金资产中支付。

１１

、本基金募集备案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以及《深证电子信息传媒产业（

ＴＭＴ

）

５０

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深证电子信息传媒产业（

ＴＭＴ

）

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

定，本基金募集符合有关条件，本基金管理人已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获书面确认，基金合

同自该日起正式生效。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本基金管理人开始正式管理本基金。

（二）本基金份额折算

根据《深证电子信息传媒产业（

ＴＭＴ

）

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深证电子信息传媒产业（

ＴＭＴ

）

５０

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确定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０

日为深证电子信息传媒产业（

ＴＭＴ

）

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份额折算日。当日深证电子信息传媒产业

（

ＴＭＴ

）

５０

指数收盘值为

３０００．２８６

点，基金资产净值为

３２０

，

３４９

，

４９６．４４

元，折算前基金份额总额为

３４７

，

１９５

，

５４５

份，折算前基

金份额净值为

０．９２３

元。

根据《深证电子信息传媒产业（

ＴＭＴ

）

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中约定的基金份额折算公式，基金

份额折算比例为

０．３０７５２９８３

（以四舍五入的方法保留小数点后

８

位），折算后基金份额总额为

１０６

，

７７１

，

４４９

份，折算后基金份

额净值为

３．０００

元。

本基金管理人已根据上述折算比例，对各基金份额持有人认购的基金份额进行了折算，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１

日进行了变更登记。折算后的基金份额保留到整数位（小数点后面的部分舍去，舍去部分

计入基金财产）。投资者可以自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２

日起在其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账户指定的销售机构查询折算后其持有的基金

份额。

（三）本基金上市交易的主要内容

１

、基金上市交易的核准机构和核准文号：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

２０１１

］

２６１

号

２

、上市交易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

日

３

、上市交易的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证券营业部均可参与基金交易。

４

、基金简称：深证

ＴＭＴ５０ＥＴＦ

基金场内简称：深

ＴＭＴ

５

、交易代码：

１５９９０９

６

、本次上市交易份额：

１０６

，

７７１

，

４４９

份

７

、未上市交易份额的流通规定：未上市交易的份额托管在场外，持有人将其转托管至深圳证券交易所场内后即可上市流

通。

四、持有人户数、持有人结构及前十名持有人情况

（一）场内基金份额持有人户数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本基金场内份额持有人户数为

３

，

０７５

户，平均每户持有的场内基金份额为

３４７２２．４２

份。

（二）场内基金份额持有人结构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场内机构投资者持有的本基金份额有

９０

，

１４０

，

９６２

份，占本基金场内总份额的

８４．４２％

；场内个人

资者持有的基金份额有

１６

，

６３０

，

４８７

份，占本基金场内总份额的

１５．５８％

。

（三）本基金场内份额前十名持有人情况（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

序号 持有人名称

（

全称

）

持有基金份额 占场内基金份额的比例

（

％

）

１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１２

，

３０３

，

８３７ １１．５２％

２

宏源证券

－

建行

－

宏源

３

号红利成长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９

，

２２６

，

９６２ ８．６４％

３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９

，

２２６

，

５３５ ８．６４％

４

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６

，

１５１

，

７０７ ５．７６％

５

东海证券

－

兴业

－

东风

２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６

，

１５１

，

６４２ ５．７６％

６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

投连

－

银保

６

，

１５１

，

５１９ ５．７６％

７

东兴证券

－

光大

－

东兴

１

号优选基金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６

，

１５０

，

９０４ ５．７６％

８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单一类资金信托

Ｒ２００９ＺＸ００２

５

，

８８３

，

３５３ ５．５１％

９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３

，

６９０

，

９２１ ３．４６％

１０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３

，

６９０

，

６８２ ３．４６％

合计

６８

，

６２８

，

０６２ ６４．２８％

注：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占场内总份额比例分项之和与合计可能有尾差。

五、基金主要当事人简介

（一） 基金管理人

１

、公司概况

名称：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马蔚华

代总经理：杨奕

设立日期：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注册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２８

楼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１

亿元

办公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２８

楼

设立批准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基金字［

２００２

］

１００

号

工商登记注册的法人营业执照文号：企合国字第

０００９７６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３１９６３５１

传真：（

０７５５

）

８３０７６９７４

联系人：曾倩

２

、股东及其出资比例

管理人股东名称 占注册资本比例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３３．４％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３３．３％

ＩＮＧ Ａｓｓｅ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Ｂ．Ｖ． ３３．３％

３

、内部组织结构及职能

公司具体经营管理由总经理负责，公司根据经营运作需要设置董事会办公室、股票投资部、固定收益投资部、交易部、研

究部、专户资产投资部、渠道管理部、市场部、产品研发部、国际业务部、华东机构理财中心、华南机构理财中心、华北机构理财

中心、信息技术部、基金核算部、基金事务部、法律合规部、风险管理部、总经理办公室、人力资源部、财务部等

２１

个职能部门，

并设有北京分公司、上海分公司等分支机构。

各部门主要职能如下：

董事会办公室：负责公司董事会相关工作。

股票投资部：根据投资决策委员会制定的原则进行投资股票投资。

固定收益投资部：负责固定收益产品的投资。

交易部：负责公司所有产品的交易管理工作。

研究部：负责宏观、策略、行业和公司研究。

专户资产投资部：负责专户产品的投资。

渠道管理部：负责基金的渠道销售工作。

市场部：负责营销策划、客户服务、市场推广等工作。

产品研发部：负责产品研发、申报等工作。

国际业务部：负责海外基金产品的投资研究。

华东机构理财中心、华南机构理财中心、华北机构理财中心：负责机构销售业务。

信息技术部：负责公司电脑信息技术的开发、维护及基金后台运作支持工作。

基金核算部：负责公司基金的会计核算、估值。

基金事务部：负责公司基金的注册登记、资金清算。

法律合规部：负责对公司和基金运作合规性监察、稽核审计、法务支持及日常信息披露事宜。

风险管理部：负责对公司日常营运进行风险管理及风险检查；负责投资业绩评价。

总经理办公室：负责文档、印鉴管理，公司品牌建设、市场调研以及其他行政工作。

人力资源部：负责公司人力资源管理工作。

财务部：负责公司财务管理、会计核算等相关工作。

各分公司：负责所辖区域内销售渠道的开发、维护。

４

、人员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共有员工

１８０

人，其中

１０７

人具有硕士学历，

８

人具有博士学历。公司主要业务部门人员大

部分具有基金从业资格。

５

、信息披露负责人及咨询电话：

吴武泽，（

０７５５

）

８３１９６３８４

。

６

、基金管理业务情况

本基金管理公司目前管理二十一只基金，其中封闭式基金一只：招商信用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开放式基金二十只，

包括：招商安泰系列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含招商安泰股票基金、招商安泰平衡型基金、招商安泰债券基金）、招商现金增值开

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商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商优质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招商安本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招商核心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商大盘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商安心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商行业

领先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商中小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商全球资源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ＱＤＩＩ

）、招商深证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上证消费

８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商上证消费

８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

金、招商标普金砖四国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招商安瑞进取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深证电子信息传媒产业（

ＴＭＴ

）

５０

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商深证电子信息传媒产业（

ＴＭＴ

）

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７

、本基金基金经理简介

王平，男，中国国籍，中南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硕士。

２００６

年加入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历任投资风险管理部助理

数量分析师、风险管理部数量分析师、高级风控经理、副总监，主要从事投资风险管理、金融工程与数量化投资策略研究、股指

期货投资策略研究等工作。王平先生同时兼任本公司招商深证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管理时间为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２

日至今。王平先生同时兼任本公司上证消费

８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及联接基金的基金经理，管理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０８

日至今。王平先生同时兼任本公司深证电子信息传媒产业（

ＴＭＴ

）

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及联接基金

的基金经理，管理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至今。

（二） 基金托管人

１

、基金托管人概况

名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银行”）

住所及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１

号

首次注册登记日期：

１９８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变更注册登记日期：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２６

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仟伍佰叁拾捌亿叁仟玖佰壹拾陆万贰仟零玖元

法定代表人：肖 钢

基金托管业务批准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基字【

１９９８

】

２４

号

托管及投资者服务部总经理：李爱华

托管部门联系人：唐州徽

电话：（

０１０

）

６６５９４８５５

传真：（

０１０

）

６６５９４９４２

２

、主要人员情况

中国银行于

１９９８

年设立基金托管部，为进一步树立以投资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中国银行于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２３

日正式将

基金托管部更名为托管及投资者服务部，下设覆盖集合类产品、机构类产品、全球托管产品、投资分析及监督服务、风险管理

与内控、核算估值、信息技术、资金和证券交收等各层面的多个团队，现有员工

１１０

余人，其中，

９０％

以上的员工具备本科以上

学历。另外，中国银行在重点分行已开展托管业务。

３

、证券投资基金托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末，中国银行已托管长盛创新先锋混合、长盛同盛封闭、长盛同智优势混合（

ＬＯＦ

）、大成

２０２０

生命周期

混合、大成蓝筹稳健混合、大成优选封闭、大成景宏封闭、工银大盘蓝筹股票、工银核心价值股票、国泰沪深

３００

指数、国泰金

鹿保本混合、国泰金鹏蓝筹混合、国泰区位优势股票、国投瑞银稳定增利债券、海富通股票、海富通货币、海富通精选贰号混

合、海富通收益增长混合、海富通中证

１００

指数（

ＬＯＦ

）、华宝兴业大盘精选股票、华宝兴业动力组合股票、华宝兴业先进成长股

票、华夏策略混合、华夏大盘精选混合、华夏回报二号混合、华夏回报混合、华夏行业股票（

ＬＯＦ

）、嘉实超短债债券、嘉实成长收

益混合、嘉实服务增值行业混合、嘉实沪深

３００

指数（

ＬＯＦ

）、嘉实货币、嘉实稳健混合、嘉实研究精选股票、嘉实增长混合、嘉实

债券、嘉实主题混合、嘉实回报混合、嘉实价值优势股票型、金鹰成份优选股票、金鹰行业优势股票、银河成长股票、易方达平

稳增长混合、易方达策略成长混合、易方达策略成长二号混合、易方达积极成长混合、易方达货币、易方达稳健收益债券、易方

达深证

１００ＥＴＦ

、易方达中小盘股票、易方达深证

１００ＥＴＦ

联接、万家

１８０

指数、万家稳健增利债券、银华优势企业混合、银华优

质增长股票、银华领先策略股票、景顺长城动力平衡混合、景顺长城优选股票、景顺长城货币、景顺长城鼎益股票（

ＬＯＦ

）、泰信

天天收益货币、泰信优质生活股票、泰信蓝筹精选股票、泰信债券增强收益、招商先锋混合、泰达宏利精选股票、泰达宏利集利

债券、泰达宏利中证财富大盘指数、华泰柏瑞盛世中国股票、华泰柏瑞积极成长混合、华泰柏瑞价值增长股票、华泰柏瑞货币、

华泰柏瑞量化现行股票型、南方高增长股票（

ＬＯＦ

）、国富潜力组合股票、国富强化收益债券、国富成长动力股票、宝盈核心优势

混合、招商行业领先股票、东方核心动力股票、华安行业轮动股票型、摩根士丹利华鑫强收益债券型、诺德中小盘股票型、民生

加银稳健成长股票型、博时宏观回报债券型、易方达岁丰添利债券型、富兰克林国海中小盘股票型、国联安上证大宗商品股票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国联安上证大宗商品股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上证中小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华泰柏

瑞上证中小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长城中小盘成长股票型、易方达医疗保健行业股票型、景顺长城稳定收

益债券型、上证

１８０

金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国泰上证

１８０

金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诺德优选

３０

股票型、

泰达宏利聚利分级债券型、国联安优选行业股票型、长盛同鑫保本混合型、金鹰中证技术领先指数增强型、泰信中证

２００

指

数、大成内需增长股票型、银华永祥保本混合型、招商深圳电子信息传媒产业（

ＴＭＴ

）

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招商深证

ＴＭＴ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工银全球股票（

ＱＤＩＩ

）、嘉实海外中国股票（

ＱＤＩＩ

）、银华全球优选（

ＱＤＩＩ－ＦＯＦ

）、长盛环球

景气行业大盘精选股票型（

ＱＤＩＩ

）、华泰柏瑞亚洲领导企业股票型（

ＱＤＩＩ

）、信诚金砖四国积极配置（

ＱＤＩＩ

）、 海富通大中华精选

股票型（

ＱＤＩＩ

）、招商标普金砖四国指数（

ＬＯＦ－ＱＤＩＩ

）、华宝兴业成熟市场动量优选（

ＱＤＩＩ

）、大成标普

５００

等权重指数（

ＱＤＩＩ

）、长

信标普

１００

等权重指数（

ＱＤＩＩ

）、博时抗通胀增强回报（

ＱＤＩＩ

）、华安大中华升级股票型（

ＱＤＩＩ

）等

１１９

只证券投资基金，覆盖了股

票型、债券型、混合型、货币型、指数型等多种类型的基金，满足了不同客户多元化的投资理财需求，基金托管规模位居同业前

列。

（三）基金验资机构

名称：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延安东路

２２２

号

３０

楼

法定代表人：卢伯卿

电话：（

０２１

）

６１４１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

）

６３３５０１７７

经办注册会计师：陶坚、汪芳

联系人： 陶坚

六、基金合同摘要

基金合同的内容摘要见附件。

七、基金财务状况

（一）基金募集期间费用

本次基金募集期间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律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不从基金资产中支付。

（二）基金上市前重要财务事项

本基金发售后至上市交易公告书公告前无重要财务事项发生。

（三）基金资产负债表

截至公告前两个工作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本基金的资产负债表如下：

资产负债表

会计主体：深证电子信息传媒产业（

ＴＭＴ

）

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报告截止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

本报告期末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

资 产

：

银行存款

２

，

０４０

，

８６８．３０

结算备付金

８

，

７９７

，

８６５．０５

存出保证金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３１８

，

８９２

，

２７２．７８

其中

：

股票投资

３１８

，

８９２

，

２７２．７８

债券投资

－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

基金投资

－

衍生金融资产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应收证券清算款

－

应收利息

９４

，

５２７．６７

应收股利

－

应收申购款

－

其他资产

－

资产合计

３３０

，

３２５

，

５３３．８０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负债

：

短期借款

－

交易性金融负债

－

衍生金融负债

－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

应付证券清算款

－

应付赎回款

－

应付管理人报酬

１１２

，

７３７．１０

应付托管费

２２

，

５４７．４１

应付销售服务费

－

应付交易费用

２６４

，

８５８．１８

应付税费

－

应付利息

－

应付利润

－

其他负债

５８３

，

６０５．９３

负债合计

９８３

，

７４８．６２

所有者权益

：

实收基金

３４７

，

１９５

，

５４５．００

未分配利润

－１７

，

８５３

，

７５９．８２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３２９

，

３４１

，

７８５．１８

负债与持有人权益总计

３３０

，

３２５

，

５３３．８０

注：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基金份额净值

３．０８５

元，基金份额总额

１０６

，

７７１

，

４４９

份。

八、基金投资组合

截至公告前两个工作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本基金的投资组合如下：

（一）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

（

元

）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

１

权益投资

３１８

，

８９２

，

２７２．７８ ９６．５４

其中

：

股票

３１８

，

８９２

，

２７２．７８ ９６．５４

２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

：

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

：

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５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１０

，

８３８

，

７３３．３５ ３．２８

６

其他资产

５９４

，

５２７．６７ ０．１８

７

合计

３３０

，

３２５

，

５３３．８０ １００．００

（二）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Ａ

农

、

林

、

牧

、

渔业

－ －

Ｂ

采掘业

－ －

Ｃ

制造业

２０２

，

５８１

，

４７０．１８ ６１．５１

Ｃ０

食品

、

饮料

－ －

Ｃ１

纺织

、

服装

、

皮毛

－ －

Ｃ２

木材

、

家具

－ －

Ｃ３

造纸

、

印刷

－ －

Ｃ４

石油

、

化学

、

塑胶

、

塑料

－ －

Ｃ５

电子

１２２

，

２０２

，

６２５．２２ ３７．１１

Ｃ６

金属

、

非金属

－ －

Ｃ７

机械

、

设备

、

仪表

７９

，

３２７

，

７３４．９６ ２４．０９

Ｃ８

医药

、

生物制品

－ －

Ｃ９９

其他制造业

１

，

０５１

，

１１０．００ ０．３２

Ｄ

电力

、

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 －

Ｅ

建筑业

－ －

Ｆ

交通运输

、

仓储业

－ －

Ｇ

信息技术业

７３

，

６０５

，

４２１．２８ ２２．３５

Ｈ

批发和零售贸易

－ －

Ｉ

金融

、

保险业

－ －

Ｊ

房地产业

－ －

Ｋ

社会服务业

－ －

Ｌ

传播与文化产业

１９

，

７２３

，

１６８．１２ ５．９９

Ｍ

综合类

２２

，

９８２

，

２１３．２０ ６．９８

合计

３１８

，

８９２

，

２７２．７８ ９６．８３

（三）报告期末按市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

（

股

）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０００５２７

美的电器

１

，

０９１

，

３００ １７

，

７３３

，

６２５．００ ５．３８

２ ０００６５１

格力电器

８１９

，

９１５ １７

，

４８０

，

５８７．８０ ５．３１

３ ００００６３

中兴通讯

８９８

，

０００ １６

，

７２９

，

７４０．００ ５．０８

４ ０００７２５

京东方

Ａ 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５

，

６６５

，

０００．００ ４．７６

５ ０００１００ ＴＣＬ

集团

５

，

８４１

，

２００ １４

，

１９４

，

１１６．００ ４．３１

６ ００２１０６

莱宝高科

５６８

，

７００ １４

，

０２９

，

８２９．００ ４．２６

７ ０００９７０

中科三环

４５０

，

０００ １２

，

４２９

，

０００．００ ３．７７

８ ０００８３９

中信国安

１

，

１８３

，

４００ １２

，

０８２

，

５１４．００ ３．６７

９ ３０００２７

华谊兄弟

５９０

，

９３３ １０

，

０８１

，

３１６．９８ ３．０６

１０ ００２００８

大族激光

９３２

，

７７５ ９

，

４８６

，

３２１．７５ ２．８８

（四）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五）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六）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七）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八）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１

、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未有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不存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

罚的情形。

２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本基金管理人从制度和流程上要求股票必须先入库

再买入。

３

、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

（

元

）

１

存出保证金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９４

，

５２７．６７

５

应收申购款

－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５９４

，

５２７．６７

（九）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十）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的情况。

九、重大事件揭示

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０

日为基金份额折算日，本基金进行了基金份额折算，具体内容详见第三章的“（二）本基金份额折算”。

十、基金管理人承诺

本基金管理人就本基金上市交易之后履行管理人职责做出如下承诺：

１

、严格遵守《基金法》及其他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的规定，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２

、真实、准确、完整和及时地披露定期报告等有关信息披露文件，披露所有对基金份额持有人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并接受

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监督管理。

３

、 在知悉可能对基金价格产生误导性影响或引起较大波动的任何公共传播媒介中出现的或者在市场上流传的消息后，

将及时予以公开澄清。

十一、基金托管人承诺

基金托管人就基金上市交易后履行托管人职责做出承诺：

１

、严格遵守《基金法》及其他证券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的规定，设立专门的基金托管部，配备足够的、合格的熟悉基金托管

业务的专职人员负责基金财产托管事宜。

２

、根据《基金法》及其他证券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的规定，对基金的投资范围、基金资产的投资组合比例、基金资产净值的

计算、基金管理人报酬的计提和支付、基金托管人报酬的计提和支付等行为进行监督和核查。

３

、基金托管人发现基金管理人的行为违反《基金法》及其他证券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的规定，将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基金

管理人限期纠正，督促基金管理人改正。

４

、基金托管人发现基金管理人有重大违规行为，将立即报告中国证监会，同时通知基金管理人限期纠正，并将纠正结果

报告中国证监会。

十二、基金份额申购、赎回

（一）申购与赎回的场所

基金投资者应当在申购赎回代理券商办理基金申购、 赎回业务的营业场所或按申购赎回代理券商提供的其他方式办理

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基金管理人在开始申购、赎回业务前公告申购赎回代理券商的名单，并可根据情况变更或增减申购

赎回代理券商的名单。

（二）申购、赎回的开放日期及办理时间

１

、申购与赎回的开始时间

自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

日起，本基金开始办理申购、赎回。

２

、开放日及开放时间

投资者可办理申购、赎回等业务的开放日为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日，开放时间为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下午

１

：

００－３

：

００

。

在此时间之外不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

购、赎回时除外。

若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更改或依据实际情况需要，基金管理人可对申购、赎回开放日及具体业务办理时间进行相应

调整并公告。

（三）申购与赎回的原则

１

、本基金采用份额申购和份额赎回的方式，即申购和赎回均以份额申请；

２

、本基金的申购对价、赎回对价包括组合证券、现金替代、现金差额及其他对价；

３

、申购、赎回申请提交后不得撤销；

４

、申购、赎回应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

５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基金运作的实际情况，在不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实质利益的前提下调整上述原则，但应在新的原则

实施前依照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予以公告。

（四）申购与赎回的程序

１

、申购和赎回的申请方式

基金投资者必须根据申购赎回代理券商规定的程序，在开放日的业务办理时间提出申购或赎回的申请。

投资者在申购本基金时须根据申购赎回清单备足相应数量的股票和现金，投资者在提交赎回申请时，必须有足够的基金

份额余额和现金。

２

、申购和赎回申请的确认

投资者申购、赎回申请在受理当日进行确认。如投资者未能提供符合要求的申购对价，则申购申请失败。如投资者持有的

符合要求的基金份额不足或未能根据要求准备足额的现金，或本基金投资组合内不具备足额的符合要求的赎回对价，则赎回

申请失败。

３

、申购和赎回的清算交收与登记

本基金申购赎回过程中涉及的股票和基金份额交收适用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结算规

则。

投资者

Ｔ

日申购、赎回成功后，注册登记机构在

Ｔ

日收市后为投资者办理组合证券的清算交收以及基金份额、现金替代

的清算，在

Ｔ＋１

日办理基金份额、现金替代的交收以及现金差额的清算，在

Ｔ＋２

日办理现金差额的交收，并将结果发送给申购

赎回代理券商、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如果注册登记机构在清算交收时发现不能正常履约的情形，则依据《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登记结算业务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注册登记机构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对清算交收和登记的办理时间、方式进行调整，并最迟于开始实施前

３

个工

作日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告。

（五）申购与赎回的数额限制

投资者申购、赎回的基金份额需为最小申购、赎回单位的整数倍。

本基金最小申购、赎回单位为

２５

万份，基金管理人有权对其进行更改，并在更改前至少

３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

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告。

（六）申购与赎回的对价、费用及其用途

１

、申购对价、赎回对价根据申购赎回清单和投资者申购、赎回的基金份额数额确定。申购对价是指投资者申购基金份额

时应交付的组合证券、现金替代、现金差额及其他对价。赎回对价是指投资者赎回基金份额时，基金管理人应交付给投资者的

组合证券、现金替代、现金差额及其他对价。

２

、 申购赎回清单由基金管理人编制。

Ｔ

日的申购赎回清单在当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开市前公告。

Ｔ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在当

天收市后计算，并在

Ｔ＋１

日公告，计算公式为计算日基金资产净值除以计算日发售在外的基金份额总数。如遇特殊情况，可以

适当延迟计算或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３

、投资者在申购或赎回基金份额时，申购赎回代理券商可按照不超过申购或赎回份额

０．５％

的标准收取佣金，其中包含证

券交易所、注册登记机构等收取的相关费用。

（七）申购赎回清单的内容与格式

１

、申购赎回清单的内容

Ｔ

日申购赎回清单公告内容包括最小申购、赎回单位所对应的组合证券、现金替代、

Ｔ

日预估现金部分、

Ｔ－１

日现金差额、

基金份额净值及其他相关内容。

２

、组合证券相关内容

组合证券是指本基金标的指数所包含的全部或部分证券。申购赎回清单将公告最小申购赎回单位所对应的各成份证券

名称、证券代码及数量。

３

、现金替代相关内容

现金替代是指申购、赎回过程中，投资者按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的规定，用于替代组合证券中部分证券的一定数量的

现金。

（

１

）现金替代的类型

现金替代分为

３

种类型：禁止现金替代（标志为“禁止”）、可以现金替代（标志为“允许”）和必须现金替代（标志为“必

须”）。

禁止现金替代是指在申购、赎回基金份额时，该成份证券不允许使用现金作为替代。

可以现金替代是指在申购基金份额时，允许使用现金作为全部或部分该成份证券的替代，但在赎回基金份额时，该成份

证券不允许使用现金作为替代。

必须现金替代是指在申购、赎回基金份额时，该成份证券必须使用现金作为替代。

（

２

）可以现金替代

①

适用情形：可以现金替代的证券一般是由于停牌等原因导致投资者无法在申购时买入的证券。

②

替代金额：对于可以现金替代的证券，替代金额的计算公式为：

替代金额

＝

替代证券数量

×

该证券经除权调整的

Ｔ－１

日收盘价

×

（

１＋

现金替代溢价比例）

对于使用现金替代的证券，基金管理人需在证券恢复交易后买入，而实际买入价格加上相关交易费用后与申购时的最新

价格可能有所差异。为便于操作，基金管理人在申购赎回清单中预先确定现金替代溢价比例，并据此收取替代金额。如果预先

收取的金额高于基金购入该部分证券的实际成本，则基金管理人将退还多收取的差额；如果预先收取的金额低于基金购入该

部分证券的实际成本，则基金管理人将向投资者收取欠缺的差额。

③

替代金额的处理程序

Ｔ

日，基金管理人在申购、赎回清单中公布现金替代溢价比例，并据此收取替代金额。

在

Ｔ

日后被替代的成份证券有正常交易的

２

个交易日（简称为

Ｔ＋２

日）内，基金管理人将以收到的替代金额买入被替代

的部分证券。

Ｔ＋２

日日终，若已购入全部被替代的证券，则以替代金额与被替代证券的实际购入成本（包括买入价格与交易费用）的差

额，确定基金应退还投资者或投资者应补交的款项；若未能购入全部被替代的证券，则以替代金额与所购入的部分被替代证

券实际购入成本加上按照

Ｔ＋２

日收盘价计算的未购入的部分被替代证券价值的差额，确定基金应退还投资者或投资者应补

交的款项。

特例情况：若自

Ｔ

日起，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常交易日已达到

２０

日而该证券正常交易日低于

２

日，则以替代金额与所购入

的部分被替代证券实际购入成本加上按照最近一次收盘价计算的未购入的部分被替代证券价值的差额，确定基金应退还投

资者或投资者应补交的款项。

若现金替代日（

Ｔ

日）后至

Ｔ＋２

日（若在特例情况下，则为

Ｔ

日起第

２０

个交易日）期间发生除息、送股（转增）、配股等权益

变动，则进行相应调整。

Ｔ＋２

日后第

１

个工作日（若在特例情况下，则为

Ｔ

日起第

２１

个交易日），基金管理人将应退款和补款的明细数据发送给注

册登记机构，注册登记机构办理现金替代多退少补资金的清算；

Ｔ＋２

日后第

２

个工作日（若在特例情况下，则为

Ｔ

日起第

２２

个

交易日），注册登记机构办理现金替代多退少补资金的交收。

④

替代限制：为有效控制基金的跟踪偏离度和跟踪误差，基金管理人可规定投资者使用可以现金替代的比例合计不得超

过申购基金份额资产净值的一定比例。现金替代比例的计算公式为：

（

３

） 必须现金替代

①

适用情形：必须现金替代的证券一般是由于标的指数调整，即将被剔除的成份证券，或基金管理人出于保护持有人利

益等原因认为有必要实行必须现金替代的成份证券。

②

替代金额：对于必须现金替代的证券，基金管理人将在申购、赎回清单中公告替代的一定数量的现金，即“固定替代金

额”。固定替代金额的计算方法为申购、赎回清单中该证券的数量乘以其经除权调整的

Ｔ－１

日收盘价。

４

、预估现金部分相关内容

预估现金部分是指为便于计算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及申购赎回代理券商预先冻结申请申购、赎回的投资者的相应资金，由

基金管理人计算的现金数额。

Ｔ

日申购、赎回清单中公告

Ｔ

日预估现金部分。其计算公式为：

Ｔ

日预估现金差额

＝Ｔ－１

日最小申购赎回单位的基金资产净值

－

（申购赎回清单中必须用现金替代的固定替代金额

＋

申购

赎回清单中可以用现金替代成份证券的数量与

Ｔ

日经除权调整的前收盘价乘积之和

＋

申购赎回清单中禁止用现金替代成份

证券的数量与

Ｔ

日经除权调整的前收盘价乘积之和）

其中，

Ｔ

日经除权调整前的收盘价由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另外，若

Ｔ

日为基金分红除息日，则计算公式中的“

Ｔ－１

日最小

申购赎回单位的基金资产净值”需扣减相应的收益分配数额。预估现金差额的数值可能为正、为负或为零。

５

、现金差额相关内容

Ｔ

日现金差额在

Ｔ＋１

日的申购、赎回清单中公告，其计算公式为：

Ｔ

日现金差额

＝Ｔ

日最小申购赎回单位的基金资产净值

－

（申购赎回清单中必须用现金替代的固定替代金额

＋

申购赎回清

单中可以用现金替代成份证券的数量与

Ｔ

日收盘价相乘之和

＋

申购赎回清单中禁止用现金替代成份证券的数量与

Ｔ

日收盘

价相乘之和）

Ｔ

日投资者申购、赎回基金份额时，需按

Ｔ＋１

日公告的

Ｔ

日现金差额进行资金的清算交收。

现金差额的数值可能为正、为负或为零。在投资者申购时，如现金差额为正数，则投资者应根据其申购的基金份额支付相

应的现金，如现金差额为负数，则投资者将根据其申购的基金份额获得相应的现金；在投资者赎回时，如现金差额为正数，则

投资者将根据其赎回的基金份额获得相应的现金，如现金差额为负数，则投资者应根据其赎回的基金份额支付相应的现金。

６

、申购赎回清单的格式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申购、赎回清单的格式举例如下：

基本信息

最新公告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

基金名称 深证

ＴＭＴ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管理公司名称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一级市场基金代码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信息内容

现金差额

（

单位

：

元

）

０

最小申购赎回单位资产净值

（

单位

：

元

）

７５７０４０．４０

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元

）

３．０２８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信息内容

预估现金部分

（

单位

：

元

）

１５６８．４０

可以现金替代比例上限

４０％

是否需要公布

ＩＯＰＶ

是

最小申购赎回单位

（

单位

：

份

）

２５０

，

０００

申购

、

赎回的允许情况 允许申购和赎回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成份股信息内容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票数量 现金替代标志 现金替代溢比价率 固定替代金额

００００２１

长城开发

１７００

允许

１５％

００００４９

德赛电池

２００

允许

１５％

００００５０

深天马

Ａ ８００

允许

１５％

００００６３

中兴通讯

２１００

允许

１５％

００００６６

长城电脑

１７００

允许

１５％

０００１００ ＴＣＬ

集团

１４６００

允许

１５％

０００４１８

小天鹅

Ａ ６００

允许

１５％

０００５０３

海虹控股

２１００

允许

１５％

０００５２１

美菱电器

７００

允许

１５％

０００５２７

美的电器

２６００

允许

１５％

０００５３２

力合股份

８００

允许

１５％

０００５４１

佛山照明

１６００

允许

１５％

０００６３６

风华高科

１６００

允许

１５％

０００６５１

格力电器

２０００

允许

１５％

０００７２５

京东方

Ａ １５８００

允许

１５％

０００７２７

华东科技

８００

允许

１５％

０００７３３

振华科技

７００

允许

１５％

０００７４８

长城信息

８００

允许

１５％

０００７９３

华闻传媒

２５００

允许

１５％

０００８２３

超声电子

８００

允许

１５％

０００８３９

中信国安

２８００

允许

１５％

０００８５１

高鸿股份

９００

允许

１５％

０００９０１

航天科技

５００

允许

１５％

０００９１７

电广传媒

１０００

允许

１５％

０００９３８

紫光股份

４００

允许

１５％

０００９７０

中科三环

１１００

允许

１５％

０００９７７

浪潮信息

３００

允许

１５％

０００９８８

华工科技

７００

允许

１５％

０００９９７

新 大 陆

８００

允许

１５％

００２００５

德豪润达

７００

允许

１５％

００２００８

大族激光

２２００

允许

１５％

００２０１７

东信和平

３００

允许

１５％

００２０２５

航天电器

５００

允许

１５％

００２０５６

横店东磁

５００

允许

１５％

００２０６３

远光软件

５００

允许

１５％

００２０６５

东华软件

７００

允许

１５％

００２０９３

国脉科技

４００

允许

１５％

００２１０４

恒宝股份

９００

允许

１５％

００２１０６

莱宝高科

１１００

允许

１５％

００２１２９

中环股份

９００

允许

１５％

００２１５２

广电运通

６００

允许

１５％

００２１５６

通富微电

８００

允许

１５％

００２１６１

远 望 谷

６００

允许

１５％

００２２３０

科大讯飞

４００

允许

１５％

００２３６２

汉王科技

２００

允许

１５％

００２４１５

海康威视

４００

允许

１５％

００２５０６

超日太阳

４００

允许

１５％

３００００２

神州泰岳

３００

允许

１５％

３０００２７

华谊兄弟

１１００

允许

１５％

３０００７７

国民技术

３００

允许

１５％

（八）暂停申购、赎回的情形发生下列情况时，基金管理人可暂停接受基金投资者的申购、赎回申请：

１

、因不可抗力导致基金管理人无法受理投资者的申购、赎回申请；

２

、因深圳证券交易场所交易时间非正常停市，导致基金管理人无法计算当日基金财产净值；

３

、发生基金合同规定的暂停基金财产估值情况；

４

、基金管理人开市前因异常情况无法公布申购、赎回清单；

５

、深圳证券交易所、注册登记机构等因异常情况无法办理申购、赎回；

６

、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或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在发生上述暂停申购或赎回的情形之一时，本基金的申购和赎回可能同时暂停。

发生上述情形之一时，基金管理人应在当日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及时公告。已接受的赎回申请，基金管理人应当足额兑

付。在拒绝或暂停申购、赎回的情形消除时，基金管理人应及时恢复申购、赎回业务的办理并依照《信息披露办法》有关规定在

指定媒体上刊登基金重新开放申购或赎回公告，并公告最近

１

个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

（九）基金的非交易过户等其他业务

注册登记机构可依据其业务规则，受理基金份额的非交易过户、冻结与解冻等业务，并收取一定的手续费用。

(

下转

C86

版

)

基金管理人：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登记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

日

公告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９

日


